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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

2017年工作要点

2017年,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将在常委会及其主任会议

领导下,围绕常委会2017年工作要点履行职责,突出重点,着力开

创工作新局面。

  一、关于换届选举工作

1.做好省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有关工作。代拟常委会党组报请

省委转发的关于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意见(送审

稿),常委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问题的决定

(草案)。协同有关方面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源摸底、结构比

例要求、名额分配和举办省十三届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学习班等相

关工作。为常委会党组就推荐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连任人选工作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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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初步意见。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有关工作。组织省

十三届人大代表进行初任学习培训。研究提出新一届省人大代表

培训规划。

2.做好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

人员、“一府两院”领导人员和我省应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有关

工作。为常委会党组推荐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连任人选做好有关

工作。

3.完成全省各级人大换届选举情况统计报表有关工作。

  二、关于代表工作

4.做好代表履职服务和管理工作。进一步完善代表履职登记

办法,代拟常委会党组关于代表履职管理制度。继续组织或指导

十二届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开展闭会期间代表活动,密切同原选举

单位和人民群众的联系。编印《湖南省选举产生的第十二届全国

人大代表履职风采》。组织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进行履职学习培训。

5.做好代表建议有关工作。研究提出《关于做好2017年代表

建议工作的意见》。编印《代表建议工作手册》,研究拟订建议工作

条例释义,进一步具体规范建议工作。落实重点处理建议由“件”

改“类”的规定,做好有关协调服务工作。继续加大代表建议督办

力度,改进代表评议和承办单位向常委会报告办理情况有关工作。

落实建议工作公开的要求,促进提升建议提出、办理工作水平。对

本届以来代表建议答复列入计划解决的落实情况,进行一次“回头

看”。

6.推动做好我省人大代表履职服务网络平台启动和运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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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关于人事任免和代表辞补工作

7.做好常委会及其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、代表辞

职补选等有关工作。

8.加强常委会人事任免有关工作调研,为修订《湖南省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》和修改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

关于进一步规范人事任免工作程序的意见》提出建议和意见;研究修

改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操作规程》。调研“一府两院”贯

彻落实《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》情况,配合常委会办公厅做

好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组织服务工作。

9.修改完善代表资格审查工作有关制度,推动建立健全有关工

作机构。做好全国和省人大代表的补选、另行选举及其代表资格审

查等有关工作。

  四、关于联系指导工作

10.开展拟订我省县乡两级人大工作条例和街道人大工作条例

立法工作调研。

11.继续抓好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加强我省人大代表联系群众

工作平台建设指导意见(试行)、关于加强和规范我省县乡两级人大

代表报告履职情况工作指导意见(试行)的贯彻落实,通过经验交流

会、工作座谈会等形式加强工作指导。

12.加强对市县人大常委会联络工作的联系、指导,组织开展选

举任免联络工作培训,督促做好市县乡人大代表学习培训工作。配

合常委会办公厅做好我省市县乡人大干部学习培训工作。进一步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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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《联络动态》办刊质量。

13.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、外省人大常委会有关

工作机构的工作联系。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要求,继续做好

《中国人大》杂志的组织征订工作。

  五、关于自身建设

14.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

识,加强党风廉洁建设和作风建设,巩固党的群众路线、“三严三实”

和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成果,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。

15.理论联系实践,严格依法办事,完善制度建设,不断提高干部

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。

 送: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、研究室、新闻局

各省、区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工作机构

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

省委办公厅,省高级人民法院,省人民检察院

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,省人大常委会各办事机构、工作机构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及其他各工作部门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大常委会联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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